
中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顺职院党发〔2022〕71号             

 

关于印发《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功能型党组织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各党（群）政管理机构、教学

机构、教辅机构：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功能型党组织建设管理办法》已经

学校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功能型党组织建设管理办法         

 

 

 

                中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2年 10 月 9 日 

 

 

 中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10月 9 日印发 



附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功能型党组织建设管理办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创新思路，破解难题，充分

发挥党组织在创新体制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高校基层党建

工作载体，提升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效能，现结合我校实际，

探索开展我校功能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指导思想 

第一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

工作，充分发挥中共党员在履职尽责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进

一步规范功能型党支部的建设，丰富和创新学校党建工作载

体，使党建工作广覆盖、立体化、看得见、摸得着、有抓手、

可操作，体现基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不断增强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从而实现以党建引领学校治

理与发展。 

第二章  功能定位 

第二条 功能型党组织是指在严格按要求确保基层党组

织基本建制的基础上，依托专业群、重大项目组、科研平台、

社团组织、学生公寓等设立的党组织。功能型党组织是我校



基层党建中的战斗堡垒，在学校党委指导下开展工作，在学

校建设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作用，以

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党员的教育引导和组织管理，发挥党员在

学校建设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所辖教职工及学生贯

彻落实党委工作部署，在道路、方向、目标上形成统一意志

和步调。 

第三条 功能型党组织通过组织所辖党员开展政治学习，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

彻中央、省委重要会议精神；教育引导党员增强政治认同、

目标认同和工作认同，引领学校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第四条 功能型党组织属于临时党组织性质，不接收党

员组织关系，一般不发展党员、处分处置党员，不收缴党费，

不选举党代表大会代表和进行换届。 

第三章  组织设置 

第五条 在学校专业群、重大项目组、科研平台、社团

组织、学生公寓等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申请设立功能型党

组织。党员人数较多的专业群、重大项目组、科研平台、社

团组织、学生公寓等，可申请设立功能型党支部，也可根据

需要设立功能型党总支。 

第六条  功能型党组织的设立需经内部酝酿、征求党员

和所涉及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意见、提出申请、学校党委

审批等程序。 



第七条  功能型党组织的隶属关系遵循“条块结合、以

块为主”的原则，凡是有上级党组织的，隶属于上级党组织

领导，凡是因跨学科、跨学院、跨部门或师生混编成立功能

型党组织，无明确上级党组织领导的，隶属于多数党员所在

党组织领导，或由学校党委指定隶属关系。 

第八条 人员配备。功能型党组织确定相对固定的党务

工作人员。功能型党组织书记一般从专业群、重大项目组、

科研平台、社团组织、学生公寓等内部产生，要通过广泛征

求意见、民主推荐等形式，推选党性强、威信高的党员担任

功能型党组织书记。 

第九条 各学院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要整合资源，

妥善解决功能型党组织的活动场所。鼓励具备条件的功能型

党组织整合资源，利用会议室、活动室等场所共建共享党建

活动阵地，党旗、入党誓词等党组织标识标牌悬挂在醒目位

置，党务公开和政策宣传栏等设置规范,公开内容符合规定、

更新及时。 

第十条 学校党委、各学院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要

加强对功能型党组织开展特色教育活动的指导，为党员作用

发挥创造平台，充分发挥功能型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示

范引领作用，确保功能型党组织有序运转、科学运作。 

第十一条 功能型党组织因组建功能消失，报学校党委

审批同意后撤销。 



第四章 组织生活 

第十二条  功能型党组织所辖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仍

保留在原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按照“组织关系一方

隶属、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原则，接受原学院党总支（直属

党支部）和功能型党组织双重教育管理。应以提升基层党组

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功能型党组织政治功能，规范开展组

织生活。党员应在其所在功能型党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和

主题实践活动、等组织生活。 

第十三条 功能型党组织应遵循“灵活、多样”的原则，

紧扣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关于职业教育发

展有关要求，开展党组织学习活动，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创

新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方法载体。 

第十四条 功能型党组织履行教育、管理、监督党员职

责，通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支部党

员充分履职。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开展谈心谈话，

及时掌握党员思想动态，有重大情况应向党员组织关系所在

党组织反馈并报上级党组织。 

第十五条 对有入党意愿的教师或学生，应经常开展谈

心谈话，加强教育引导，对符合入党条件的可以向其所在学

院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推荐，由该同志人事关系所在学

院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指定的实体性党支部进行发展。 



第十六条 功能型党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及政治把

关作用，凡涉及专业群、学生社团等相关重大事项、重要工

作，功能型党组织要注重发挥作用，把好政治关。要发挥专

业群自身优势，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坚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突出政治功能。 

第五章 组织领导 

第十七条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二级学院党总支部

（直属党支部）要充分认识成立功能型党组织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统筹安排，切实加强领导和指

导。组织人事处负责对各功能型党组织设置的指导工作，各

功能型党组织所隶属二级学院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要切

实担负起主体责任，二级学院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书记

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将功能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列入党

组织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抓好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深入宣传，营造氛围。采取多种形式，加大

功能型党组织的宣传力度，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充分认识成

立功能型党组织的重要意义、工作原则和设置要求等，提高

做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各二级学院党总支部（直

属党支部）要根据党员、干部及群众的思想实际，充分听取

并尊重各方意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动员工作，确保工作

顺利实施。 



第十九条 注重总结，完善推广。各二级学院党总支部

（直属党支部）在成立功能型党组织工作中，要积极探索新

途径、新办法，及时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有针对性地选择、

培育、扶持一批先进典型，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确保成

立功能型党组织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用一流的党建引领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